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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佈

認購貴州輪胎股份有限公司股份

本公佈乃根據上市規則第13.09條及香�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之
內幕消息條文（定義見上市規則）而刊發。

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四日，江蘇興達與貴州輪胎達成協議，以根據非公開發售認購
將由貴州輪胎發行之30,000,000股新A股（即非公開發售股份），最終認購價為現金每股
人民幣4.48元。

本公佈乃根據香�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13.09條及香�法例
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之內幕消息條文（定義見上市規則）而刊發。

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四日，興達國際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，統稱
「本集團」）間接擁有之附屬公司江蘇興達鋼簾線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江蘇興達」）與貴州輪胎股
份有限公司（「貴州輪胎」）達成協議，以認購將由貴州輪胎發行之30,000,000股新A股（即非
公開發售股份）（「認購股份」），最終認購價為現金每股人民幣4.48元。該認購事項將根據
貴州輪胎於中華人民共和國（「中國」）非公開發售之不超過300,000,000股A股而作出，認購
價不低於貴州輪胎所釐定之每股人民幣4.48元（「非公開發售」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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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購股份佔貴州輪胎於本公佈日期之已發行股本約6.14%。假設貴州輪胎根據非公開發售
發行300,000,000股A股，則認購股份佔貴州輪胎經非公開發售擴大之已發行股本約
3.80%。

認購股份將設有12個月之禁售期，由非公開發售結束之日�生效。認購款項人民幣
134,400,000元已以本集團之內部資源支付。

江蘇興達為本公司之�運附屬公司，主要從事子午輪胎鋼簾線及胎圈鋼絲之製造及分銷
業務。貴州輪胎為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，主要從事輪胎之設計、研發、
製造及銷售。貴州輪胎已發行A股（股份代號：000589）於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。

本集團與貴州輪胎之間的業務關係逾10年，而本公司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對貴州輪胎之長
遠前景表示樂觀。董事會亦認為本公司透過認購事項投資於貴州輪胎，本公司可能進一
步改善其投資回報及為股東創造更大價值。

承董事會命
興達國際控股有限公司

董事會主席
劉錦蘭

中國上海，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四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劉錦蘭先生、劉祥先生、陶進祥先生及張宇曉先
生；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為鄔小蕙女士；而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顧福身先生、
William John Sharp先生及許春華女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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